
关于长盛中证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名及修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公告 

 

根据中证指数公司 2024 年 10 月 11 日发布的《关于调整中证 100 等指数名

称的公告》，原中证 100 指数更名为中证 A100 指数，并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生

效。本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对长盛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相

应进行更名，并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有关条款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修订内容说

明如下： 

一、本基金的基金名称由“长盛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长盛

中证 A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由“长盛中证 100 指数”变更为“长盛

中证 A100 指数”。 

二、修改《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部分条款 

本次修订涉及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中有关“中证 100 指数”名称的相关表述，

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和业绩衡量基准由“中证 100 指数”变更为“中证 A100 指数”，

同时对基金合同的前言、释义、基金的基本情况、基金的投资等章节相关条款进

行修订，具体修改内容见附件 1《长盛中证 A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

订对照表》和附件 2《长盛中证 A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修订对照表》。 

根据上述修订内容，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一并更新以上内

容。 

三、重要提示 

（一）此次基金名称变更及相应修订《基金合同》不涉及《基金合同》当事

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属于《基金

合同》约定的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可以协商一致变更《基金合同》且无需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事项。此次修订已履行了相应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本次修订将自 2024 年 10 月 28 日起生效。 

（二）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基金名称变更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

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sfunds.com.cn）查询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 

（三）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如有疑问，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s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

务电话（400-888-2666）。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

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

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

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

等文件。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10 月 28 日 

  

http://www.stockcity.cn/jijin


附件 1《长盛中证 A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对照表》 

章节或位置 原《基金合同》条款 修订后的《基金合同》 

一、前言 原文： 

为保护基金投资者合法权益，明确基金

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规范基金运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

下简称“《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公

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

理规定》（以下简称“《流动性风险管理规

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和

其他有关规定，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充

分保护基金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订立

《长盛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以下简称“本基金合同”）。 

…… 

长盛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本基金”）由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

法》、《运作办法》和本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

规定募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2006]172 号文核准募集。 

修订后： 

为保护基金投资者合法权益，明确基

金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规范基金运

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运作办法》”）、《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以下简

称“《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信息披露办法》”)和其他有关规定，

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充分保护基金投

资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订立《长盛中证

A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

简称“本基金合同”）。 

…… 

长盛中证 A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由基金管理人按照

《基金法》、《运作办法》和本基金合同及

其他有关规定募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

字[2006]172 号文核准募集。 

二、释义 原文： 

1、基金或本基金：指依据《基金合同》

所设立的长盛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基金合同、本基金合同：指《长盛

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对

本合同的任何修订和补充 

3、招募说明书：指《长盛中证 10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根据法律法

规所作的更新 

4、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指《长盛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及其更新 

5、托管协议：指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

管人就本基金签订之《长盛中证 100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托管协议》 

6、份额发售公告：指《长盛中证 10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9、 《运作办法》：指《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 

修订后： 

1、基金或本基金：指依据《基金合同》

所设立的长盛中证 A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2、基金合同、本基金合同：指《长盛

中证 A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及对本合同的任何修订和补充 

3、招募说明书：指《长盛中证 A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根据法

律法规所作的更新 

4、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指《长盛中证

A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及其更新 

5、托管协议：指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

管人就本基金签订之《长盛中证 A10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托管协议》 

6、份额发售公告：指《长盛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9、 《运作办法》：指《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11、 《销售办法》：指《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管理办法》 

 

11、 《销售办法》：指《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 

三、基金的基

本情况 

原文： 

（一）基金名称 

长盛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四）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力争控

制本基金的净值增长率与业绩衡量基准之

间的年化跟踪误差小于 4%，以实现对中证

100 指数的有效跟踪 

（五）标的指数与业绩衡量基准 

标的指数：中证 100 指数 

业绩衡量基准：中证 100 指数收益率×

95%＋一年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税后）×

5% 

修订后： 

（一）基金名称 

长盛中证 A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四）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力争

控制本基金的净值增长率与业绩衡量基

准之间的年化跟踪误差小于 4%，以实现

对中证 A100指数的有效跟踪 

（五）标的指数与业绩衡量基准 

标的指数：中证 A100指数 

业绩衡量基准：中证 A100 指数收益

率×95%＋一年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税

后）×5% 

七、基金合同

当事人及其

权利与义务 

（一）基金合同当事人 

1、基金管理人 

法定代表人：周兵 

（一）基金合同当事人 

1、基金管理人 

法定代表人：胡甲 

十、基金的托

管 

原文： 

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人必须按照《基

金法》、《运作办法》、本基金合同及有关规

定订立《长盛中证 100 中证 A100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协议》。订立托管协议的目的

是明确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在基

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登记、基金财产的保管、

基金财产的管理和运作及相互监督等相关

事宜中的权利、义务及职责，确保基金财产

的安全，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修订后： 

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人必须按照

《基金法》、《运作办法》、本基金合同及有

关规定订立《长盛中证 A100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托管协议》。订立托管协议的目的

是明确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在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登记、基金财产的保

管、基金财产的管理和运作及相互监督等

相关事宜中的权利、义务及职责，确保基

金财产的安全，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 

十一、基金的

销售与服务

代理 

原文： 

本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及相关的客

户服务等业务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管理人

委托的其他符合条件的机构办理。基金管理

人委托其他机构办理本基金上述业务的，应

与代理人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本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就本基金的销售

和服务事项签订《长盛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订立代理协

议的目的是为了明确基金销售代理人和基

金管理人之间在基金份额认购、申购、赎回

以及相关的客户服务等事宜中的权利、义务

和职责，确保基金资产的安全，保护基金份

修订后： 

本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及相关的

客户服务等业务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管

理人委托的其他符合条件的机构办理。基

金管理人委托其他机构办理本基金上述

业务的，应与代理人按照《基金法》、《运

作办法》、本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就

本基金的销售和服务事项签订《长盛中证

A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

协议》。订立代理协议的目的是为了明确

基金销售代理人和基金管理人之间在基

金份额认购、申购、赎回以及相关的客户

服务等事宜中的权利、义务和职责，确保



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资产的安全，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合法权益。 

十三、基金的

投资 

原文： 

（二）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

工具，包括中证 100 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

股、新股（如一级市场初次发行或增发）等，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

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

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本基金还可以投资于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待金融衍

生产品推出后，本基金可以依照法律法规或

监管机构的规定运用金融衍生产品进行风

险管理。 

（三）标的指数与业绩衡量基准 

1、标的指数 

本基金标的指数为中证 100 指数。 

…… 

2、业绩衡量基准 

中证 100 指数收益率×95% + 一年期

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税后）×5% 

（四）投资理念 

本基金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将保持持续

稳定的发展态势，为指数投资获取长期稳定

收益奠定了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本基金选

择了以市值代表性强、流动性高、大盘蓝筹

为特色的中证 100 指数为股票组合的跟踪

基准，力求通过被动指数化、分散化的投资

方式，通过买入并持有的长期投资策略，获

取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增长的稳定收益，以使

投资者能够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收益。 

（五）投资策略 

1、资产配置 

…… 

图 3 长盛中证 100 指数基金投资策略体系 

 

 

（2）股票组合构建方法 

修订后： 

（二）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

融工具，包括中证 A100 指数成份股、备

选成份股、新股（如一级市场初次发行或

增发）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

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

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

应收申购款等。本基金还可以投资于法律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

金融工具。待金融衍生产品推出后，本基

金可以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

运用金融衍生产品进行风险管理。 

（三）标的指数与业绩衡量基准 

1、标的指数 

本基金标的指数为中证 A100 指数。 

…… 

2、业绩衡量基准 

中证 A100 指数收益率×95% + 一年

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税后）×5% 

（四）投资理念 

本基金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将保持持

续稳定的发展态势，为指数投资获取长期

稳定收益奠定了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本

基金选择了以市值代表性强、流动性高、

大盘蓝筹为特色的中证 A100 指数为股票

组合的跟踪基准，力求通过被动指数化、

分散化的投资方式，通过买入并持有的长

期投资策略，获取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增长

的稳定收益，以使投资者能够分享中国经

济增长的长期收益。 

（五）投资策略 

1、资产配置 

…… 

图 3 长盛中证A100指数基金投资策略体

系 

 



本基金原则上将采取复制标的指数的

方法，按照个股在标的指数中证 100 指数中

的基准权重进行指数化投资组合构建。复制

方法将使用下列模型： 

Amounti,t= ωi,t×netvaluet 

Volumei,t = Amounti,t / Pi,t 

这里，ωi,t：中证 100 指数中第 i 个成份

股 t 时刻在指数中所占的权重 

Amounti,t：本基金对中证 100 指数中第

i 个成份股 t 时刻的投资额度 

Volumei,t：本基金对中证 100 指数中所

有成份股在 t 时刻购买的股票数量 

Pi,t：中证 100 指数中第 i 个成份股在 t

时刻的市场价格 

 

 

 

（2）投资组合调整方法 

①对标的指数的跟踪调整 

A、定期季度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指数化投资组合将根

据所跟踪的中证 100 指数对其成份股的调

整而进行相应的跟踪调整。 

中证指数委员会每过半年召开审核会

议，根据指数编制规则，使用最后一个交易

日收盘后的资料进行成份股审核，决定成份

股审核结果（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本基

金将按照中证 100 指数对成份股及其权重

的调整方案，在考虑跟踪误差风险的基础

上，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相应调整。 

B、不定期调整 

根据指数编制规则，当中证 100 指数成

份股因增发、送配等股权变动而需进行成份

股权重调整时，本基金将根据中证指数公司

在股权变动公告日次日发布的临时调整决

定及其需调整的权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2）股票组合构建方法 

本基金原则上将采取复制标的指数

的方法，按照个股在标的指数中证 A100

指数中的基准权重进行指数化投资组合

构建。复制方法将使用下列模型： 

Amounti,t= ωi,t×netvaluet 

Volumei,t = Amounti,t / Pi,t 

这里，ωi,t：中证 A100 指数中第 i 个

成份股 t 时刻在指数中所占的权重 

Amounti,t：本基金对中证 A100 指数中

第 i 个成份股 t 时刻的投资额度 

Volumei,t：本基金对中证 A100 指数

中所有成份股在 t 时刻购买的股票数量 

Pi,t：中证 A100 指数中第 i 个成份股

在 t 时刻的市场价格 

（2）投资组合调整方法 

①对标的指数的跟踪调整 

A、定期季度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指数化投资组合将

根据所跟踪的中证 A100 指数对其成份股

的调整而进行相应的跟踪调整。 

中证指数委员会每过半年召开审核

会议，根据指数编制规则，使用最后一个

交易日收盘后的资料进行成份股审核，决

定成份股审核结果（指数成份股及其权

重）。本基金将按照中证 A100 指数对成

份股及其权重的调整方案，在考虑跟踪误

差风险的基础上，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相

应调整。 

B、不定期调整 

根据指数编制规则，当中证 A100 指

数成份股因增发、送配等股权变动而需进

行成份股权重调整时，本基金将根据中证

指数公司在股权变动公告日次日发布的

临时调整决定及其需调整的权重比例，进

行相应调整。 

 

附件 2《长盛中证 A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修订对照表》 

章节或位置 原《托管协议》条款 修订后的《托管协议》 

 原文： 

鉴于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依

照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

任公司，拟募集长盛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修订后： 

鉴于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

依照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

限责任公司，拟募集长盛中证 A100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鉴于中国农业银行系一家依照中国法

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银行，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具备担任基金托管人的资格

和能力。 

鉴于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担任长

盛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

人，中国农业银行拟担任长盛中证 100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托管人。 

为明确长盛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的权利义

务关系，特订立本协议。 

鉴于中国农业银行系一家依照中国

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银行，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担任基金托管人

的资格和能力。 

鉴于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担任

长盛中证 A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管理人，中国农业银行拟担任长盛中证

A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托管人。 

为明确长盛中证 A100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特订立本协议。 

一、基金托管

协议当事人 

（一）基金管理人 

法定代表人：周兵 

（一）基金管理人 

法定代表人：胡甲 

二、基金托管

协议的依据、

目的和原则 

原文： 

（一）订立托管协议的依据 

长盛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协议（以下简称“本托管协议”）是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

“《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销售办

法》”）、《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

性风险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流动性风险

管理规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

等有关法规及《长盛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订立。 

修订后： 

（一）订立托管协议的依据 

长盛中证 A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

管协议（以下简称“本托管协议”）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

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

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销售办

法》”）、《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

动性风险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流动性风

险管理规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

办法”)等有关法规及《长盛中证 A100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

管人订立。 

 


